
 

恒泰长财证券 

关于海南香树沉香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恒泰长财证券作为海南香树沉香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

商，通过定期报告事前审查，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其他与定期报告相关风险事项 是 

2 重大亏损或损失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公司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海南香树沉香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称“海南沉香”或“公司”）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

“中兴华审字[2021]第 011376号” 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审计报告中非标意见如下： 

（1）大额应收账款可收回性的影响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2 所述，海南沉香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收

账款中应收安徽同香堂药业有限公司、义乌瑞香工艺品有限公司、义乌市倚天雅

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一品沉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的大额应收款项的余额

分别为 38,239,569.80 元、21,871,982.77 元、20,432,452.53元、10,304,474.00

元；分别计提坏账准备余额 9,008,911.82 元、3,670,070.83元、2,043,245.25

元、3,063,005.40 元，应收四家公司款项余额共计 90,848,479.10 元、坏账准

备余额合计 17,785,233.30 元，应收四家公司款项的账龄均超过 1年且均超过了

合同约定的销售收款期限。 



我们未能取得海南沉香公司对前述应收款项的单项减值测试证据，海南沉香

公司也未提供前述应收款项可收回性评估充分的证据。通过实施函证、访谈以及

检查等程序未能获取满意的审计证据，也无法对前述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实施替

代审计程序。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应收账款余额及坏账准备作

出调整。 

（2）在建工程/香树国际沉香大健康产业文化博览园（演丰基地）非正常停

工的影响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8 所述，海南沉香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建工程

中香树国际沉香大健康产业文化博览园（演丰基地）工程，余额 62,853,442.32

元，因该工程占用农地，需经工程所在地政府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继续施工，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工程非正常停工超过 3个月，海南沉香公司管理层无

法预计获得政府部门批复的时间，亦未就在建工程非正常停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作出充分合理的分析和判断。 

2、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20 年财务报表

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1]第 011376 号)，海南沉香本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409,202.51元较上期大幅萎缩，较上年减少 57,302,134.40元，降幅 88.55%，

净亏损 22,172,449.27 元，盈利能力持续大幅减弱，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二、 对公司的影响 

1、针对公司 2020年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公司董事会、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均就公司 2020 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

所涉及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同时公司监事会就董事会所出具的说明发表了意

见。若公司大额应收账款不能收回，重大在建工程长期不能顺利完工，将对公司

生产经营生产重大不利影响。 

2、公司营业收入大幅萎缩，亏损金额较大，若公司经营状况不能好转，可

能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提示公司注意前述风险，履行了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主办券

商将持续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规范公司治理、

合法合规经营。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 2020 年财务报表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且 2020 年经营业绩大幅下滑，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主办券

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海南香树沉香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 

《海南香树沉香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审计报告》》 

 

 

 

 

恒泰长财证券  

2021 年 4月 27日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二、 对公司的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四、 备查文件目录

